企业产品标准审定人员意见表
	姓名及

本人身份证号码
	单位名称
	职 务
	职 称
	表决意见
	签   字

	
	
	
	
	通过
	不通过
	

	刘七

110110190005055555
	北京XX有限责任公司
	副总经理
	工程师
	通过


	
	刘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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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注：1. 审定人员可以是本企业或企业外的专业技术人员。
      2．起草人不应作为审定人员，审定人员不能少于5人。


